
关于印发《上海市建设工程基坑降水管理规定》的通知
沪建管〔2015〕946 号

各有关单位：

《上海市建设工程基坑降水管理规定》已经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2015年第 2次主任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发布，请遵照执行。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日

上海市建设工程基坑降水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本市建设工程基坑降水活动，加强基坑降水

工程管理，有效控制地面沉降，确保工程质量和周边环境安全，根据

《上海市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条例》和《上海市地面沉降防治管

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的基坑降水，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中的降水工程，指通过降水设计和施工，降低潜水、微承压水、

承压水等水位，满足建设工程的降水深度和持续时间要求，并对工程

环境无危害性影响。

第三条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是本市建设工程基坑降

水活动的综合监督管理部门，具体负责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非交通类）基坑降水的监督管理。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具体负责

本市公路和城市道路、轨道交通、枢纽场站、公共停车场（库）、港

口、航道、桥梁、隧道等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基坑降水活动的监督管理。



区（县）、特定地区管委会建设、交通港口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市、

区（县）、特定地区管委会水务、海洋、民防等部门按职责分工，具

体负责管辖范围内建设工程基坑降水的监督管理。

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受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具体实施管辖范围

内建设工程基坑降水的监督管理。

第四条 工程勘察应当满足降水工程设计要求。根据《基坑工程技术

规范》（DG/TJ08-61）中基坑安全等级划分标准，对安全等级为一、

二级的基坑工程，应当通过现场试验获取降水设计所需要的水文地质

参数。

当基坑安全等级和环境保护等级均为一级，且需要抽降承压水时，应

当进行专门的水文地质勘察。

第五条 基坑工程设计文件中应当有降水工程设计专篇或降水专项

设计方案，降水工程专项设计可以委托专业降水单位编制。降水设计

应当在取得相应勘察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并根据基坑工程的特点和工

程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合理制定疏干降水或减压降水方案，达到“安

全施工、按需降水、有效控制地面沉降”的目的。

第六条 从事降水工程勘察、设计、监测的单位，其企业资质应当符

合《工程勘察资质标准》（建市[2013]9号）相关规定。

基坑降水工程施工专业承包企业资质尚应符合《建筑业企业资质标

准》（建市[2014]159号）中 13.4承包工程范围中关 于基坑围护工

程的相关规定。



第七条 从事基坑降水工程勘察和设计的项目负责人，应当具有注册

土木工程师（岩土）资格。

从事基坑工程安全等级为一、二级的基坑降水工程施工的项目负责

人，应当具有相应建造师资格。

基坑降水工程劳务作业人员应当经过专门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作

业。

第八条 降水工程费用应当包含降水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测费

用以及为保护周边环境而采取的回灌措施等所需要的费用。

建设单位应当保证相关费用按照有关规定支付。总承包单位不得违反

相关规定压价发包。

第九条 降水工程勘察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查明地下水的赋存状态和各含水层的分布规律、补给条件和水力

联系；

(二)分层提供水文参数，主要包括地下水位、渗透系数、影响半径、

给水度、贮水系数等；

(三)对于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区域、地面沉降易发区域、周边环境复杂

区域，应当提出有针对性的地下水控制建议及措施;

（四）勘察结束后，按照规范规定实施封孔。 降水工程勘察实施完

毕后，应当提交降水工程勘察技术文件，提出有关建议。 施工中，

如果发现土层或水文地质条件与勘察报告明显不符，建设单位应当委

托原勘察单位进行补充勘察。

第十条 降水工程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任务依据；

(二)论述水文地质条件、工程环境和现场条件；

(三)比选隔水帷幕，选择并确定降水技术方法；

(四)编制降水技术方案，绘制降水施工平面布置图、降水设施结构图，

并加以文字说明；

(五)预测和计算降水水量、水位，当承压含水层在未隔断的情况下，

降水将引起坑外承压水水头降低的，应绘制预测地面沉降的平面图和

剖面图；

(六)提出降水工程的辅助措施和补救措施，必要时，提出降水工程的

回灌保护措施；

(七)分析、评估降水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八)提出成井施工、抽水运营、预抽时间安排、降水井封井、地下水

污染控制等有关要求；

(九)降水井质量验收标准；(十)提出降水工程的应急处理措施。

第十一条 在地面沉降易发区，如果隔水帷幕不能将目的含水层完全

隔断，且具备回灌条件时，应按照抽灌一体化设计原则进行基坑降水

工程设计。

抽灌一体化设计应当明确回灌井的结构、回灌量、回灌方式等相关技

术参数。回灌水的水质要求应当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或者与

降排水同质。



当基坑周围存在需要保护的建筑物或者地下管线等，且基坑外地下水

位降幅超过设计报警值时，可以采用地下水人工回灌。在回灌影响范

围内，应当设置水位观测井，根据水位动态变化调节回灌水量。

第十二条 降水工程施工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工程概况、工程环境、

施工要求、技术方法、工程布置、施工组织、设备材料、降水井与排

水设施、施工顺序、地下水污染控制、降水井封井、工期安排、工程

措施、质量检测、安全保护措施以及应急预案等。

第十三条 基坑降水采用疏干降水的，应当根据每天群井实际抽水时

间与水量计算，填报基坑昼夜出水量汇总报表。采用减压降水的，应

当在每一口抽水井出水口安装水表进行计量，并填报群井昼夜出水量

汇总报表。

减压井停抽后，基坑降水施工（分包）单位应当严格按照降水设计等

要求实施封孔。

第十四条 当基坑抗承压水稳定性不能满足工程要求，在综合考虑经

济、技术和安全等因素的基础上，经基坑工程设计、施工方案专家评

审、论证认定需要隔断目的含水层的，应当采取合理的措施以隔断目

的含水层。

第十五条基坑工程安全等级为一、二级的降水工程，应当布设水位监

测孔。对基坑围护不能隔断承压水，但为了保证基坑施工安全，需要

降低承压水水位的，应当在基坑外降压影响半径范围内，布设深层沉

降监测点。



基坑降水工程水位和坑外深层沉降等监测，应当从基坑降水前开始，

结构施工至±0.00且变形稳定后方可结束。

第十六条 在进行基坑工程设计、施工方案评审、论证时，应当将降

水工程设计、施工、监测方案作为评审的重要内容， 并根据工程地

面沉降危险性评估报告、国家和本市相关规定， 对工程是否需要采

用隔断目的含水层的施工方法、地下水水位的监测区域、地下水水位

控制要求、地面沉降控制要求以及地面沉降防治措施等内容进行评

审、论证。

第十七条 基坑工程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结合基坑

工程设计、施工方案专家评审、论证报告等，对基坑降水工程设计文

件进行审查。

第十八条 建设单位对基坑降水的质量和安全负有重要责任，应当负

责相应质量和安全工作的协调管理，并建立降水工程勘察、设计、施

工、监理、监测等单位联系人制度。

在基坑降水施工前，建设单位应当组织降水工程勘察、设计单位，按

照规定向降水工程施工、监理、监测单位等进行技术交底。勘察设计

文件中涉及地面沉降易发区域控制措施、以及降水工程质量安全等方

面的内容，应当作为技术交底的重点，并对技术交底内容形成记录并

存档。

第十九条 基坑降水施工（分包）单位应当严格按照降水设计文件、

施工技术标准和降水施工方案要求组织施工，对施工关键节点进行监

控，并对疏干井、降压井、回灌井、观测孔予以标识。



第二十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协调有关单位对降水工程设施予以

保护，造成降水设施损坏的，应当及时组织有关单位修复。损坏降水

设施的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二十一条 监测单位应当根据设计文件、技术标准等要求制定监测

方案，按照监测方案和有关技术标准实施监测，保证监测数据真实。

当监测数据达到报警值时，应适当增加观测频率，并及时通知建设单

位、降水施工（分包）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和监理单位，降水施工

（分包）单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工程安全和地面沉降控制符合

有关要求。

监测单位应当按照监测方案和合同等有关规定，及时向委托单位报送

监测资料。

第二十二条 监理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对降水工程施工实施监理，发

现质量和安全隐患的，应当立即要求施工总承包、降水施工（分包）

单位改正；情况严重的，应当要求施工总承包、降水施工（分包）单

位暂停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

当施工总承包、降水施工（分包）单位拒不改正，或者发生地面沉降

重大险情时，监理单位应当立即向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报告。未委托监

理的，建设单位应当履行本条款中监理单位的职责。

第二十三条 基坑工程施工结束后，降水施工（分包）单位应向委托

单位提交降水工程技术成果，成果资料应当符合《建筑与市政降水工

程技术规范》（JGJ/T111）等相关要求。建设单位应当根据规定向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提交相关资料。



第二十四条 市、区（县）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加强对基

坑降水工程的监督检查，将检查情况形成监督记录。对相关单位和人

员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将不良行为按照有

关规定记入诚信档案，依法依规限制其建筑市场活动。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由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有效期自 2016年 2月 1日起，至 2021年 1月

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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